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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資訊技術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根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託管主機駐放及租用服務辦

法」，為維持服務營運之安全與穩定，特訂定本管理規則。 

第二條 本服務僅限於本校內以各單位名義申請，本中心僅提供硬體管理、網路

相關設定及故障排除，但不提供備用主機、平台及內容維護管理、作業

系統更新、備份、防火牆、防毒防駭等資訊安全服務。 

第三條 實體託管主機駐放管理規則 

一、 提供電腦機房與機架空間必要之冷氣、電源、消防、保全、網路連

接線路等設施。 

二、 提供標準機架空間供申請者存放實體主機，標準機架空間每單位

(1U規格)為寬 48.26 公分、高 4.75 公分、深 74 公分。各單位申請

以不超過 2U(1台主機為原則)，主機需有 2電源以上(雙迴路)使用。 

三、 提供託管主機上網連線所需之 IP 位址一個，如有額外 IP 位址需求

者，請詳列於主機託管服務申請表中。本中心得有權因管理需求，

更換託管主機 IP位址。 

四、 各單位申請實體主機託管服務，應填具「託管主機服務申請表」，

經本中心核可後方可進駐。申請單位應於核可後十個工作日內，填

具「託管主機設備規格表」與本中心負責人員核對其硬體型號、規

格、數量及財產編號等內容，將託管主機進駐本機房，申請單位如

未於期限內進駐，因空間調配考量，本中心有權利撤銷該申請案。 

五、 託管主機進駐後，由雙方進行硬體及網路測試，並以測試完妥日為

服務啟用日。如經測試發現硬體有未能連接等問題，經雙方協力仍

無法於一週內改善者，申請單位須無條件於撤銷申請日起五個工

作天內搬離託管主機。 

六、 託管服務之管理責任與義務 

(一)基於管理需求，本中心得更動託管主機放置之機架位置，本項更

動本中心應於五個工作日前通知託管單位。 



(二)本中心應維持實體託管服務所屬機房環境之正常運作，如遇故障

情形，應儘速修復。但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因素造成機房受損而

致託管單位設備損失，本中心不負賠償責任。 

(三)基於校園網路安全，託管單位主機需無條件配合本機房所需網路

資安規範。 

(四)託管單位應自行維護託管主機之軟/硬體設備、作業系統漏洞修

補、系統安全、防毒、軟體防火牆及主機內各項應用軟體的維護，

因硬體故障或應用程式造成之錯誤或遭第三人經由網際網路入侵、

破壞或擷取其資料等侵害情形，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檢附惡

意軟體偵測證明文件 (如主機資訊安全自我檢核表)，本中心不負賠

償責任。 

七、 託管單位欲進入本機房進行維護，應填具「委外維護(修)記錄表

(NPUSTCC-ISO-2-019-001)」，經本中心核可後，始得進入。維護人

員應配戴身分識別證件以供查核，維修期間本中心負責窗口人員

將須陪同。 

八、 託管主機如欲暫時性搬出機房，託管單位應填具「託管主機設備進

出記錄表」，經本中心人員核可確認後，方可移出機房。 

九、 主機託管單位如欲終止代管服務，應填具「託管主機終止服務申請

表」註明預定終止日期，送交本中心辦理。本中心有權依表載終止

日期停止託管服務。託管單位應於終止日起一週內，與本中心人員

核對硬體型號、規格、數量及資產編號等內容後搬離託管主機。逾

期未搬離，視為拋棄託管主機之所有權，本中心有權更動其放置位

置。 

第四條 虛擬主機管理規則 

一、 虛擬主機之作業系統及版本，由本中心既有系統範本提供，不提供

客製化。 

二、 虛擬主機所使用之需付費之作業系統、資料庫、應用軟體等授權，

須由申請單位自行採購並提供安裝序號。 

第五條 收費標準:各項服務項目之收費標準如下: 

(一) 實體主機駐放服務收費標準 

項目 收費標準 

基本配備：2U為主 
12,000元/年 



(1U 之規格：寬 48.26公分、高 4.75 公分、深 74公分) 

每增加一組基本配備  1U 6000元/年，以此類推 

基本 IP配備  
提供一個 IP(免費)，每新增 1個 IP 1000元/年。 

(二) 虛擬主機服務 收費計價標準: 

項目 收費標準 

申請一台基本配備 1 vCPU、2G RAM、50G HDD：8000元/年 

一級行政單位 可免費申請一台基本配備 

每增加一組基本配備 5000元/年 

每增加 1 vCPU 500元/年 

每增加 2G RAM 1500元/年 

每增加 10G HDD 500元/年 

第六條 除系統或網路維護管理、緊急異常事件外，本服務僅提供上班工作日

服務。託管單位需自負資料備份責任與處理軟硬體維護等事宜，如因

本中心機房設備異常而導致主機運作之任何損失，本中心概不負責。 

第七條 各委託單位之管理人員應維護所提供的內容，不得違反本校「校園網路

使用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辦法」之規定，並應遵循資通安全管

理法及個人資料保護法等相關稽核規定。 

第八條 各委託單位主機管理人員或負責人須隨時備份資料，維護託管主機資訊

安全。 

第九條 如託管主機發生資安事件或違反相關法規之情事，本中心有權終止該項

服務與託管合約之有效性。 

第十條 本中心有權評估主機設備重啟服務，若有特定開機程序本中心有權評估

是否協助，請委託單位自行處理。如：中心機房異常停電復電後，協助

託管單位重新啟動主機之服務。本中心依其程序，於復電後協助重新啟

動其硬體設備，若造成軟、硬體、資料損壞或障礙時，本中心不負賠償

責任。 

第十一條 委託單位如有聯絡人等資訊異動，應主動告知本中心聯絡窗口，以方

便日後主機產生資安或異常狀況聯絡用。若無法聯絡到委託單位相關負

責人員，本中心有權處理做緊急離線或關機動作，以確保本機房能維持

正常維運。 

第十二條 本中心對掌握之託管設備申請單位管理人員相關資料，負有保密義務，

除業務負責人要求查閱本身資料，或有下列情形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

以正式公文查詢外，本中心不對第三人揭露。若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



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所需者。其他政府機關因執行公權力並

有正當理由所需者。與公眾生命安全有關之機關（構）為緊急救助所需

者。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研究總中心指導委員會通過，提行政會議核備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